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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參加者須知  
 
1 .  參加資格  
 
1 . 1  參加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計劃」）的人士（「計劃參加者」）須符合

以下所有條件：  
 

( a )  持有根據《人事登記規例》（香港法例第1 77章）所簽發的有效香港身

份證，但若該人士憑藉其已獲入境或逗留准許而獲簽發香港身份證，而

該准許已經逾期或不再有效者除外，或持有《入境條例》（香港法例第

1 1 5章）所指明的有效《豁免登記證明書》；  
( b )  已登記加入「電子健康系統」，並成為地區康健中心或地區康健站（皆

為「地區康健中心」）的會員；及  
( c )  符合以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所訂明的

一個或多個類別的特定條件：  

i .  適用於糖尿病和高血壓篩查（「A類合資格人士」）  
( 1 )  年滿45歲或以上；及  
( 2 )  沒有已知糖尿病／高血壓或相關症狀 1；  

i i .  由 20 26年 2月 7日起，適用於慢性乙型肝炎篩查（「B類合資格人

士」）  
(1) 於一九八八年（即香港的初生嬰兒普及乙型肝炎疫苗注射計劃之推出

年份）或以前出生；及 
(2) 其家庭成員（包括但不限於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或性伴侶為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及 
(3) 沒有已被確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及並無相關病徵；及 
(4) 不曾完成整個乙型肝炎疫苗接種程序。 

i i i .  由2 02 5年9月1日起為目前接受醫院管理局家庭醫學診所（前稱普通

科門診）治療的人士，或由2 02 6年 1月1日起為正在參與普通科門

診公私營協作計劃的人士（皆為「C類合資格人士」），並已  
( 1 )  符合政府所訂明的資格條件及獲邀參加計劃；及  

                                                 
1 篩查的對象為無症狀者，有症狀者宜及早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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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如屬醫院管理局家庭醫學診所病人）在參加計劃前於醫院管

理局的家庭醫學診所就下文第2 . 7段所界定的相關疾病接受至

少1 2個月的治療。  
 

1 . 2  申請人須向政府提交以電子方式或妥為簽署的申請表格，以表示同意登記參

加計劃。  
 

1 . 3  計劃參加者如在加入計劃後任何時間不再符合或不再同意或遵守上文第 1 . 1 項

所載的資格條件，須立即通知所屬地區康健中心，並在不符合上述資格條件

後，不得獲得計劃下任何政府資助。  
 
2 .  計劃的服務範圍  

 
2 . 1 .  計劃內容全面，旨在促進 ( a )及早發現和治療高血壓、糖尿病及慢性乙型肝炎

2，以便更有效管理這些目標慢性疾病，以及 ( b )通過為每名計劃參加者配對一

名已登記加入計劃，並非受僱於政府的私人執業註冊醫生（根據《醫生註冊

條例》（香港法例第 1 6 1 章）第 1 4 或 14A 條註冊）（「家庭醫生」），為計劃參

加者提供持續和全面的基層醫療服務。  
 

2 . 2 .  計劃參加者參加計劃時，可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一名家庭醫生。政府或地區

康健中心會盡量安排計劃參加者和該名獲揀選的家庭醫生配對。政府或地區

康健中心不會向計劃參加者推薦任何家庭醫生。當計劃參加者透過政府或地

區康健中心成功與家庭醫生配對後，若該計劃參加者為 A 及／或 B 類合資格

人士，便會進入篩查階段（下文第 2 .3 段有所界定）；若該計劃參加者為 C 類

合資格人士，則會在參加計劃後直接進入治療階段（下文第 2 . 5 段有所界

定）。  
 

2 . 3  在「篩查階段」，家庭醫生會為其配對屬於A及／或B類合資格人士的計劃參

加者提供政府資助服務，以識別其是否患有或容易患有高血壓或糖尿病及 /或
慢性乙型肝炎，以及是否需作進一步治療或監察。篩查階段從計劃參加者加

入計劃當天起計，直至家庭醫生為其完成下文第2 . 4段所載工作和服務或計劃

參加者終止參加計劃為止，以較早者為準。  
 
2 . 4  在篩查階段，屬於A及／或B類合資格人士計劃參加者可獲家庭醫生提供多項

資助服務，包括：  
 
( a )  接受配對家庭醫生1次資助診症（即診症和評估）；  
( b )  如有需要，轉介到醫務化驗所進行化驗及檢查，包括驗血和驗尿；  
( c )  診斷和解釋計劃參加者在計劃服務範圍內的病情；以及  
( d )  接納進入治療階段或轉介到地區康健中心管理健康。  
 

                                                 
2 於 2026 年 2 月，本計劃的服務範圍進一步擴展，為較高風險人士提供慢性乙型肝炎篩查及管理（即「乙型肝炎

共同治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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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在「治療階段」，家庭醫生會根據計劃參加者的診斷結果安排的治療方案，為

計劃參加者提供服務（詳情請參閱下文第2 .7段）。治療階段從計劃參加者 ( i )
為A及／或B類合資格人士接受並完成篩查階段後獲安排治療方案起計；或

( i i )為C類合資格人士參加計劃後獲安排治療方案起計，直至其不再符合參加

計劃的資格或申請終止參加計劃為止。  
 
2 . 6  計劃參加者在「治療階段」的資助診症接受治療期間，如計劃參加者符合以

上第1 .1段列出的糖尿病、高血壓及／或慢性乙型肝炎篩查的特定條件，該計

劃參加者可接受相關的篩查服務，及可獲家庭醫生提供第2 .4  ( b )  至  ( c )  段列

明的資助服務。  
 

2 . 7  計劃參加者如在篩查階段被診斷患上以下任何一項疾病或健康狀況  (「相關疾

病」 )：  

 
( a )  高血壓；  

( b )  糖尿病；  

( c )  血 糖 偏 高 即 ( i ) 糖 化 血 紅 素 介 乎6 %至6 .4 %或 ( i i ) 空 腹 血 糖 值 介 乎

6 . 1mm ol / L至6 . 9mmo l / L（「血糖偏高達特定水平的情況」）；或  

( d )  血脂異常即 ( i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值高於5 .0m mol / L或 ( i i )低密度脂蛋

白膽固醇值介乎2 .6m mol / L至5 .0 mmo l /L及估計心血管疾病風險大於

2 0 % （「血脂異常達特定水平的情況」）；  

( e )  慢性乙型肝炎；或  

( f )  政府所規定的其他任何疾病或健康狀況，  

 
該計劃參加者可進入治療階段，並就其健康狀況，不論是否有偶發疾病，接

受家庭醫生提供多項資助服務，包括：  
 

( i )  視乎疾病類別的治療方案，按照附表所列的在每個「個人計劃年度」 3最

多可獲受資助診症次數，接受配對家庭醫生的資助診症；  
( i i )  如有臨床需要，獲提供藥物；  
( i i i )  如有臨床需要，獲轉介到醫務化驗所；以及  
( i v )  獲地區康健中心安排轉介到醫療服務提供者，包括但不限於由政府指定

服務提供者根據臨床需要提供的護士診所跟進及專職醫療服務。  
 

2 . 8  屬於A及／或B類合資格人士的計劃參加者如沒有被診斷患上任何相關疾病，

則不會進入治療階段。地區康健中心會根據計劃參加者的臨床需要，向其提

供健康建議和健康管理服務。  

                                                 
3 個人計劃年度指 ( i )由計劃參加者進入治療階段當天起計 1 2 個月（第 ( i i )項適用者除外）；以及

( i i )如計劃參加者在計劃下其診斷在於治療階段有變，則由作出新診斷當天起計 1 2 個月。對於

已進入治療階段的計劃參加者，若其後確診慢性乙型肝炎，除非該診斷賦予計劃參加者比目前

更多的受資助診症次數，否則原先為期 1 2 個月的個人計劃年度將不會因慢性乙型肝炎確診日期

而重新計算（即上述「個人計劃年度」定義中的第 ( i i )  項不適用）。例如，若計劃參加者現正

接受高血壓或糖尿病的治療（每年六次資助診症），其後被診斷患有慢性乙型肝炎（每年四次

資助診症），則其現行的計劃年度（以及受資助診症次數）將不會自動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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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9  在治療階段，獲配對的家庭醫生會按政府公布及不時修訂的有關預防護理及

疾病管理的參考概覽，並根據其專業判斷，為計劃參加者的健康狀況和風險

因素提供醫療服務。  
 

2 . 10  地區康健中心負責進行個案管理工作，安排計劃參加者接受各項服務，並在

計劃參加者參與計劃期間向其提供支援。  
 
2 . 11  計劃參加者須注意，政府可不時更改計劃的服務範圍，而這些更改對計劃參

加 者 有 約 束 力 。 有 關 計 劃 現 時 涵 蓋 的 服 務 範 圍 ， 請 瀏 覽 網 頁

w w w .p r i ma r yh e a l thc a r e . gov .h k / c d cc。  
 
3 .  共付額  

 
3 . 1  政府會資助計劃下的指定服務項目（包括診症、藥物、化驗及檢查服務、護

士診所及專職醫療服務）。計劃參加者須向家庭醫生繳付一筆「共付額」，金

額或可由該家庭醫生釐定，以便在計劃下接受家庭醫生的服務及／或藥物。

計劃參加者須就篩查階段和治療階段提供的服務直接向配對的家庭醫生或指

定服務提供者（視乎情況而定）支付共付額。有關計劃下家庭醫生或其他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收 取 的 共 付 額 ， 請 瀏 覽 網 頁

w w w. pr im a r yh e a l t hc a r e . gov. h k / cd c c。  
 

3 . 2  僅適用於屬於 A 及／或 B 類合資格人士的計劃參加者在篩查階段不可轉換獲

配對的家庭醫生，除非計劃參加者已接受首次資助診症並已向配對的家庭醫

生支付共付額，但尚未完成篩查階段的服務，則可在首次資助診症當天起計

2 70 天後向所屬地區康健中心申請轉換配對家庭醫生。該計劃參加者須就篩查

階段提供的服務向新配對的家庭醫生支付共付額。  
 

3 . 3  如某種服務項目或藥物不在計劃範圍內，計劃參加者須自費承擔有關服務或

藥物的全數費用。  
 

3 . 4  如有關家庭醫生及服務提供者已登記參加「長者醫療券計劃」，並接受使用醫

療券付款計劃，參加者可使用長者醫療券計劃下的醫療券，支付家庭醫生及

相關服務提供者收取的共付額。  
 
4 .  退出計劃  
 
4 . 1  計劃就私營醫療界別的家庭醫生為配對計劃參加者管理相關疾病提供資助。

計劃參加者如欲在加入計劃後任何時候選擇使用公營界別（包括但不限於醫

院管理局和政府衞生署）跟進管理上述疾病的臨床情況，須通知所屬地區康

健中心安排退出計劃。  
 

4 . 2  計劃參加者如欲退出計劃，可提前至少 3 0天通知所屬地區康健中心，終止參

加計劃。  
 

http://www.primaryhealthcare.gov.hk/cdcc
http://www.primaryhealthcare.gov.hk/c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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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政府如有合理理由相信，計劃參加者不再合資格參與計劃，可向該計劃參加

者發出書面通知，終止其參加計劃。  
 

4 . 4  如計劃參加者在終止參加計劃後申請重新加入計劃，政府保留按個別情況評

估是否接納有關申請的權利。  
 

4 . 5  計劃參加者如對計劃有任何意見或投訴，可致電計劃熱線或聯絡所屬地區康

健中心。  
 



 

 
 
 

附表  

 

最多受資助診症次數  

 

1 . 1  視乎疾病類別的治療方案，計劃治療階段中最多可獲受資助診症次數如下：  

 
 疾病類別 治療方案 
1 高血壓及／或糖尿病 1  每個「個人計劃年度」最多 6 次資助診症 

2 血糖偏高達特定水平的情況 2  每個「個人計劃年度」最多 4 次資助診症 

3 只有血脂異常達特定水平

的情況 3 

首個「個人計劃年度」最多4次資助診症，由第二個

「個人計劃年度」起每年最多2次資助診症 

4 慢性乙型肝炎 4 

 

每個「個人計劃年度」最多4次資助診症 

 
 

1 . 2  如計劃參加者被診斷患上多於一項以上疾病類別内的相關疾病，其每個「個

人計劃年度」内資助診症次數的上限，以所患的相關疾病的資助診症次數最

多的為準。  

                                                 
1無論是否被診斷患上血糖偏高、慢性乙型肝炎或血脂異常達特定水平的情況，若計劃參加者被診斷患上高

血壓及／或糖尿病，皆屬於此類別。 

2 無論是否被診斷患上慢性乙型肝炎或血脂異常達特定水平的情況，若計劃參加者被診斷患上血糖偏高達特

定水平的情況但沒有高血壓，皆屬於此類別。  

3 若計劃參加者被診斷患上血脂異常達特定水平的情況，但沒有血糖偏高達特定水平的情況、高血壓、

糖尿病或慢性乙型肝炎，皆屬於此類別。  

4 若計劃參加者被診斷患上慢性乙型肝炎，但沒有高血壓、糖尿病或血糖偏高達特定水平的情況，無論有否診斷

患上血脂異常達特定水平的情況，皆屬於此類別。 


